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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早期的无偿器官或遗体捐献者中，不少来自传统保守思想较为顽固的地方，在献出“生命的礼物”后，
一些回到家乡的器官或遗体捐献者亲属遭到了旧观念的猛烈攻击——

“道德审判”，不堪承受之重

这些故事所带来的伤痛，是法律和制度空白的一个影射。制度
的缺失，可能会让善者难续其善，还可能让善者无端背上“恶”的名
声，这是善良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公平的救助、贴心的服务、对尊严的保障，这是一个有爱的社会
应该给予行善者的尊重，也是社会自爱的一种表现。爱别人，其实是
爱我们自己。不是吗？当至亲至爱的人在病床上苦苦等候器官移植
的时候，谁不希望好人快点出现！

我们期待故事有更完美的结局。
让我们一起守望相助。

期待故事更完美的结局
编后

■记者杜成敏

在人体器官捐献这件事情上，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其两面性：
既有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旧观念，也有舍生取义、救人一命胜造
七级浮屠的善与美。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近6年，我国捐献器官

和遗体的志愿者人数增长了100倍，超过了10万人。
理论上讲，眼角膜可分层移植，一对眼角膜可以让4至5人复

明，一次全部器官的捐献，最多可以挽救12个人的生命。这是“救
人一命”的大善和大美。

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关于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省
内早期的一些无偿器官捐献者，在献出“生命的礼物”后，其回到家

乡的亲属却遭到了传统旧观念的猛烈攻击，忍受着“道德审判”所
带来的难以言喻的痛楚。

关注器官捐献时刻的伟大，是弘扬社会正能量。记录捐献身
后的冷暖故事，是为了给社会以警醒，让更多善意、温暖和阳光洒
向人间。

冯滔为父亲守灵的第一晚，村里一个人也
没来，这可能是这个贵州山村里有史以来最凄
冷的一场白事。

就在下午带着父亲骨灰进村的时候，冯滔
的伯伯还跟一位村民吵了一架，双方甚至动起
了手，因为对方说了一句：“真没良心，人都死
了还要把心肝挖走。”

冯滔的父亲名叫冯周发。这个名字在冯滔
回乡不久前同时出现在浙江省的各大主流媒体
上，他是“浙江省首例人体器官捐献”的主人公，
报纸、网络、电视都是满满的一片赞誉声。

2010年8月，来杭州打工的贵州人冯周发
遭遇车祸，深度昏迷两个月后，医生发出病危
通知。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争取下，家人同意
将逝者的器官无偿捐献。

当时，浙江省刚成为全国公民自愿器官捐
献试点省份之一。冯周发因此成为了“首例”。

2010年10月11日，医院宣布冯周发医学
死亡。他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从体内摘除，并
很快被移植入一名肝衰竭和两名肾衰竭患者
体内，救活了三条生命。

浙江省红十字会为此专门开了一场新闻
发布会。上台发言的时候，冯滔有点发懵，21
岁的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只是快速念完
了事先给他准备的纸条，就匆匆下来，也记不
得自己说了什么。

这并没有影响媒体对冯家正能量行为的
大力赞扬。冯周发生前打工的企业听说冯周
发捐献器官的事迹后，将他认同为工伤，表示
愿意提供家属补贴和丧葬费用。

盛赞和称颂，在冯滔回到老家后戛然而止，
换成了村民的冷漠和猜忌。

“人死了都要死无全尸，这家人这种事情
也做得出来。”

“听说是卖肝、卖肾了，卖了不少钱
呢”……

一时间，蜚短流长，越说越离谱。有一次，
冯滔走在街上，一位村民问他是哪家孩子，听
了他的身份后，那人当即质问他：“怎么有你这
么不孝的儿子，把你爹的器官都给割了！”冯滔
当街跟他吵了起来。

那段时间，受不了指责的冯家人几乎天天
跟人吵架，冯滔的爷爷奶奶更是不敢出门，整
天以泪洗面，连亲戚都跟他们断了来往。

冯姓是村里的大姓，冯周发亡故后本应入
冯氏宗祠，但一位颇有威望的族人却说：“这样
没心肝的人，只能做野鬼，不能葬入我们族中
墓地。”冯滔只得在自家地里找了一块地方，安
葬了冯周发的骨灰。

拿到父亲的工伤补贴后，家里人给冯滔盖
了一间房子，准备给他结婚用。但每次相亲，
一些流言都会传来：“他啊，不孝子，把爸爸的

心肝都割了。”“他们家有钱，卖器官赚了很多
呢。”很快姑娘就跟他断了联系。几次之后，冯
滔也拒绝了一切说媒的人，如今28岁的他依然
单身。

当地镇政府对冯周发无偿捐献器官的事
情一无所知，一名工作人员甚至怀疑他们被骗
捐了：“没有任何官方的途径告知我们。既然
是当地省红十字会，为何你们回来时没有派陪
同人员作村民的解释工作？没有机构跟我们
对接过，（我们）怎么帮你们化解矛盾？”

冯滔说，记得红十字会的人说过，“将来会立
一块捐献者纪念碑，冯周发会是第一个刻上名字
的人”，正是因为这句话，触动他们全家人签了字。

但是7年过去，这块纪念碑未见踪影。
一次，冯滔在一个无偿器官捐献志愿者微

信群里提及此事，一名自称是红会的工作人员
批评他：“你不要老是提纪念碑，器官捐献是无
偿的，捐献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更大！”

冯滔回复：“您说的都对。”随后就退群了。
“他说的确实没错，对于生者来说，一块纪

念碑能带来什么？但这是对死者的承诺！”冯
滔说，“首例无偿器官捐献”的热闹早已过去，
这项义举给他们家带来的代价太沉重，纪念碑
无非是生者为死者争取的最后一点尊严。

在办妥父亲的丧事后的不久，冯滔带着母
亲、妹妹离开了贵州。

冯滔至今没有后悔当初做的决定，只不过
在走出村庄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签完字的那
天，他静静地看着昏迷的父亲的脸，心里有一
种说不出的滋味，一如此刻他的心情。

“怎么有你这么不孝的儿子，把你爹的器官都给割了！”

当朱强荣到达刘丽住的村子时，已是深夜
12点。

在一处山坡上，朱强荣拿出手机，拨通了
刘丽的号码。

“刘丽啊，我们到了，在你们村边的一处山
上，你们在哪里？”

“朱大哥，村里现在最亮的地方就是。”
朱强荣往下一看，村中果然有一处灯火，

于是发动车子一路颠簸前行。
朱强荣是一名有着近20年工作经验的角

膜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同时也是我省第一个
角膜捐献志愿者，他的志愿者编号是“001”号。

角膜捐献与器官捐献不同，不会马上在医
院进行手术，而是在捐献者死亡一定时间后进
行摘取，因此手术有可能是在病床上、太平间
或丧事期间。此次深夜进村，就是到正在办丧
事的人家进行角膜摘取，而此次角膜捐献者就
是刘丽的父亲。

车上除了朱强荣，还有两名医生、一位司
机。夜已经深了，车子驶过村庄，一阵阵狗吠
声响起。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汽车进不去，朱强荣
便和两名医生下车步行。

见到刘丽的时候，灵堂里人不多，角膜摘取
工作也很顺利。就在朱强荣一行准备离开的时
候，突然隔壁冲出了一帮人，带着一股酒气。

“刘丽啊，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穿白大
褂的人在这里啊？”其中一个人问刘丽。看样
子，这些人应该是死者亲戚。

“他们是来拿爸爸捐献的角膜的，这也是
爸爸的遗愿。”刘丽说。

朱强荣也赶紧插话：“谢谢，谢谢！阿弥陀

佛，这是做功德无量的好事。”
“什么？人都死了，还要把眼乌子给拿走

啊，刘丽，这种事情好做出来的啊！”一帮人瞬
间炸开了锅。刘丽不敢出声了。

“这是死者本人和家属都同意的，他们还签
字了。”朱强荣一边说，一边示意两名医生快走。

“谁晓得啊，这个字晓得是谁签的啊！”对
方情绪激动，气氛更加紧张了。

“朱大哥，你们赶紧走。”刘丽小声地说。
趁这帮亲戚把矛头指向刘丽时，朱强荣赶紧撤
了出来。

车子开出十几分钟后，朱强荣手机响了，
收到一条短信，他拿起来一看，立刻心头一凉。

短信是刘丽发来的：“朱大哥，如果我的
死，能够唤起大家对我和爸爸的谅解，是不是
也值得了？”

一车人惊得不敢说话。怎么办？回去肯
定不行。朱强荣毕竟做了多年协调员工作，他
稳住情绪，拨通了刘丽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
片片闹哄哄的声音。

“刘丽啊，你不要吓朱大哥，朱大哥有高血
压和心脏病的，如果因为这件事你要走，那我
也活不下去了。你爸爸还在天上看着呢，别做
傻事啊。你一定要坚持到明天早上，相信朱大
哥，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挂了电话后，朱强荣一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8点多，他立即拨通了当地政

府的电话，说明了事情的来由：“如果因为角膜
捐献而出了人命，这将是轰动全省甚至全国的
丑闻！请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后续工作，好事千
万不能变坏事！”

当地政府部门立即响应，通过镇村层层下

派，上门调解，把矛盾压了下去。
只不过可怜了刘丽这个弱女子。那天晚

上之后，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无人知晓。
之后的一段时间，刘丽说，觉得自己无论走

到哪里，背后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她，所到之处总
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刘丽后来连班也不敢上了，
把自己关在了家里。不久后，抑郁症缠上了她。

刘丽的不幸，成了朱强荣心里的一个结。
按照任务，协调员只要完成家属的劝捐工作，
没有责任去管理后续的事。但是，朱强荣说，
只要知晓人情冷暖，就无法做到弃之不理。如
果刘丽真的想不开做了傻事，他决定今后再也
不碰协调员这份工作。“万一她做出了傻事，我
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当务之急，他要想办法帮助刘丽走出抑郁
症这个“魔鬼”的控制。“刘丽，你答应朱大哥，
每天晚上7点的时候，你都留出时间，朱大哥会
给你打电话。”

因为协调员的工作需要，朱强荣接受过心
理辅导员的培训，“每天固定的通话时间，会给
她一个暗示：这个时间有人要跟我说话，有一
个念想、像一个任务，会让她感觉还没被这个
世界抛弃。”

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真实故事。故事的结
局最终是朝着我们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在朱强
荣的帮助下，刘丽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开始正常
的生活和工作，身边的人也淡忘了这件事。

但当我们问及此事，刘丽便沉默。“我不想
成为任何场合的焦点。有人关注我的话，我会
非常害怕，我就想普普通通地活下去。”刘丽
说，“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看一眼移植了我爸
爸眼角膜的那个人，想知道他的眼睛怎么样。
但一定要偷偷的，不能让他知道。给我看照片
也行。”她像一只惊弓之鸟，连做最渴望的事，
都时刻准备着“逃跑”。

事情是否真的过去了，只有刘丽心里清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丽为化名。）

在朱强荣的帮助下，刘丽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开始
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在杭州近郊某村，蔡万华的热心
是出了名的。

村里去镇上有5公里路，他每次
进城，都要用自己的小货车免费捎上
同路的村民，回来时再把大家带上；
他会木工活，每当村民需要修个门、
补个家具，他都免费上门服务；他对
长辈孝顺、对妻子女儿关心爱护，做
人通情达理，丈母娘直夸他“样样优
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好人，
2009年被查出患有淋巴癌，并已经扩
散转移。

蔡万华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生前
最后一个月，蔡万华在取得妻子朱艳
及家人的同意后，做了人生的最后一
件好事——无偿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和遗体。

这是当地第一例眼角膜和遗体
无偿捐献。蔡万华过世后，眼角膜移
植给了一位7岁男孩和一位40岁的
女性，遗体捐给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作
医学研究。

当时，眼角膜和遗体无偿捐献的
宣传不多，在“身体发肤授之父母的”
传统观念下，无偿捐献眼角膜和遗
体，很多人观念上还接受不了，尤其
是遗体捐献，需要进行医学解剖研究
满3年后才能取回骨灰。

蔡万华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
热议，许多网民在当地的一个网上论
坛上对“到底该不该捐”进行了大讨
论。

而在村里，一场谣言风波正在酝
酿。

按照当地丧葬习俗，蔡家应该摆

设灵堂，蔡万华的遗体要摆放三天再
火化，最后亲戚朋友一起送行，热闹
风光地入葬。

“我老公很嫌弃这样大操大办铺
张浪费的习俗，他说不如做点更有益
于社会的事情，把遗体捐出去，为淋
巴癌的治疗做点贡献。”朱艳说。

但是，在农村的小社会里，一点
小事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听闻蔡
万华的死讯，却不见隆重的白事，连
遗体也不知所踪，这在村里可是一件
轰动的“大事”。谣言开始在三五成
群的村民聊天中传播：“听说是卖了，
卖了20万呢。”“我怎么听人说是50
万，是把器官都卖了”。

蔡万华老家在安徽，与朱艳结婚
后就与妻子父母同住，这也成为了村
民数落他们的理由：“虽说是外姓人，
但为了钱也不能做出这种事。”

蔡万华的治疗花去了家里所有
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债。为了还
债，朱艳把两个女儿交给父母，自己
出门打工，也正好避开闲言碎语。这
是一个坚强的女人，面对满天飞的谣
言，她倔强地不去争辩。丈夫去世两
年后，她给自己签下了一份角膜遗体
捐献志愿书，用行动去支持丈夫的遗
愿。

多年来，她打零工、做保姆，一分
一分地还债，终于在今年，彻底还清
了债务。

她至今未再嫁，去领回丈夫骨灰
的那一天，她经过浙江大学医学院无
偿遗体捐献者的“无语良师碑”前时，
看到了丈夫的名字。“嗨，英雄。”她看
着怀中的骨灰盒，在心里打了声招呼。

翻阅2007年5月1日起开始施
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发现该条
例对人体器官捐献以及人体器官移
植的流程作了规定，对医疗单位、红
会等相关部门不按法定流程操作，规
定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对比如器
官运送的绿色通道问题，对捐献者的
医疗欠费、丧葬补贴，对捐献者家属
的误工补贴、困难救助，以及对捐献
工作的保障和激励等，条例却并未作
出规定。

一位角膜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说，实际工作中，这给人体器官捐献
和移植工作带来不少后遗症，“我特
别期待法律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

据悉，为了弘扬社会正能量，在
目前法律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浙
江省红十字会给出了一项优抚政策：
对于人体器官无偿捐献，一次性给予
家属2万元慰问金，若是困难家庭，再
一次性增加3万元的困难补助。但对
角膜、遗体无偿捐献，目前未有任何
补助。

此外，杭州市红十字会也将“春
风”吹到角膜遗体器官无偿捐献者及
其亲属身上，将其纳入“春风行动”的
优惠援助对象，对角膜、遗体无偿捐
献，各一次性给予家属慰问金1万元，
人体器官无偿捐献一次给予2万元，
困难家庭一次性给予2万元慰问金。

面对满天飞的谣言，她倔强地不去争辩。两
年后，她签下了自己的一份角膜遗体捐献志愿书，
用行动去支持丈夫的遗愿

法律亟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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